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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科协发„2026‟62 号 

 

 

 

 

各省级学会、省部属企事业单位科协、设区市科协，各有关单

位： 

为加强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，拓展青年科技人才培育渠道，

根据《江苏省科协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苏

科协发„2023‟116 号），现将开展 2026 年江苏省青年科技人

才托举工程资助培养对象评选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资助名额和申报条件 

2026 年江苏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培养时间为 2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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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资助名额 

1．省科协经费资助 50 名，每人 3 万元，由各设区市科协

组织推荐。 

2．省级学会经费资助 541 名，每人 2-5 万元，由 103 个省

级学会归口组织。建设领域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的通知另行

发布。 

3．设区市科协经费资助 430 名，每人 2-6 万元，由各设区

市科协归口组织（具体见附件 1）。 

（二）申报条件  

1．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

值观，具有创新、求实、协作、奉献的科学精神和优良学风。 

2．自然科学类、工程与技术科学类、农业科学类、医学科

学类及交叉学科的青年科技工作者。 

3．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、较强的创新能力、良好的科研潜

质，学术技术水平在省内同行中具备一定优势。 

4．申报省级学会资金资助渠道的，应当是相关学会的会员；

申报设区市科协资金资助渠道的，应当是在该市工作的科技工

作者。 

5．具有中国国籍，在苏工作，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（1991

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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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曾入选过本托举工程，已入选国家或省级人才培养工程

（计划）并获得资金资助的青年科技人才一般不作为资助对象

人选。 

二、组织方式 
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符合条件的申报人，经所在单位研究同

意后，注册登录网络申报系统，选择申报渠道（省级学会、设

区市科协二选一），填写《江苏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资助培

养申报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报表》）（附件 2）。 

（二）形式审查。相关省级学会、设区市科协（以下简称

“归口组织单位”）依据遴选条件，分别对申报材料进行在线审

查，确定有效申报人。有效申报人数量原则上要达到资助名额

的 1.5 倍。 

（三） 开展评审。各归口组织单位依据托举工程实施办法，

分别制定评审方案并开展评审。评审结果经理事会（常务理事

会）或常委会、党组会议审议通过后，面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时

间不少于 7 日。公示无异议的，形成拟资助人选名单报送省科

协。 

（四）发布名单。省科协审核通过后，统一面向社会公示

（不少于 7 日）。公示无异议的，统一发布资助对象名单，颁发

入选证书。各归口组织单位与资助对象签订资助合同书，并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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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度内一次性拨付资助经费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坚持原则，科学组织。托举工程资助对象的评选推

荐，重条件质量、看发展潜力，按照“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

优”的原则实施。各归口组织单位应当建立科学、规范、合理

的遴选机制，成立工作领导小组、评审委员会等，按资助名额

和要求，认真筛选本学科、本行业、本地区范围内的青年科技

人才。 

（二）统筹谋划，扩大覆盖面。托举工程资助对象的评选

推荐，应扩大影响和范围，同一单位的人数不能过于集中。要

向长期在我省科研与生产一线工作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倾斜，

向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作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倾斜。各市

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统筹做好相关省部属企事业单位人员和省

级学会（非归口组织单位）会员的申报工作。 

（三）全面实施科研诚信承诺制。认真贯彻落实《关于进

一步加强全省科研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苏办„2019‟39 号）

要求，申报人须签署科研诚信声明，个人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

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和其他社会领域严重失信行

为记录；自觉恪守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，申报材料客观、准确、

完整，不涉及国家秘密，如有抄袭剽窃、弄虚作假、侵犯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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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等失信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将记入诚信档案，并按有

关规定作出相应处理。 

（四）严格落实审核把关责任。申报人所在单位要对申报

人学术成果真实性、科研诚信、作风学风和材料不涉密等情况

进行把关，集体研究后签署审核意见，加盖单位公章。各归口

组织单位要对申报人的理论水平、创新能力、科研潜力及科学

道德等方面情况有确切的了解，并对材料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

核把关。 

（五）切实落实廉政风险防控要求。认真落实关于全面从

严治党有关工作要求，坚决把好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的廉政风

险防控关口。对因“打招呼”“走关系”等请托行为获得资助的

人员，将撤销资助资格，追回全部资助经费，并对相关责任人

或单位进行严肃处理。 

四、材料报送 

（一）申报人 

1．登录填报系统 http://www.jskx.org.cn/2026qntj，自行注册，

选择申报类型和渠道，在线填报《申报表》。 

2．推行无纸化申报，无需报送纸质版申报材料。申报过程

中，须上传以下材料： 

（1）下载打印《申报表》的签字盖章页，经本人签字、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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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专家评议签字、所在单位盖章后，扫描成 1 份 PDF 文件（非

图片格式）进行上传。 

（2）上传所在单位出具的《保密审查证明》（盖章版）。其

他附件材料应传尽传。 

3．网上填报的申报材料是形式（信用）审查、评审的依据，

一经确认提交后，不能更改。 

4．网络申报平台于 2026 年 6 月 20 日开放，申报截止时间

为 2026 年 7 月 15 日。 

（二）归口组织单位 

相关省级学会、设区市科协使用江苏省科协计划项目管理

信息平台的账号密码登录系统 http://www.jskx.org.cn/2026qntj，

开展形式审查、确定有效申报人后，自行组织评审。 

评选出拟资助人选后，须上传以下材料： 

1．拟资助人选《申报表》中的“归口组织单位意见”签字

盖章页； 

2．《工作情况报告》1 份，加盖公章，内容包括：组织动员、

审核把关、评审情况、专家名单、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； 

3．公示结果说明 1 份，加盖公章； 

4．《拟资助人选名单》1 份（附件 3），加盖公章。 

请各归口组织单位将上述材料以 PDF 格式（非图片格式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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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7 月 31 日前完成上传提交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（一）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人才工作部 

联 系 人：宰  俊  宋红群  

联系电话：（025）83625033  83625031  

（二）江苏省科协人才服务中心 

联 系 人：张  程 

联系电话：（025）86670809 

（三）网络填报系统技术支持、账号领取 

联 系 人：孙  静 

联系电话：（0510）85229289 

 

附件：1．2026 年江苏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归口组织 

单位名单及资助名额 

2．江苏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资助培养申报表 

（样表） 

3．拟资助人选名单（样表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

2026 年 6 月 1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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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（省级学会） 

 

序号 归口组织单位 立项名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

1 江苏省地下空间学会 15 李奥 15201346245 

2 江苏省力学学会 15 张姝姝 13813895640 

3 江苏省工程师学会 15 朱晓蓉 13585107708 

4 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 15 孙祉琦 18550622898 

5 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 15 刘永祥 17552311976 

6 江苏省预防医学会 15 徐海燕 18915999665 

7 江苏省能源研究会 15 周雅静 18151665466 

8 江苏省农学会 15 张笑坤 18061730710 

9 江苏省硅酸盐学会 15 李斌 13951894364 

10 江苏省电机工程学会 10 陈静 15205165620 

11 江苏省医学会 10 高峰 025-83620690 

12 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 10 高颖颉 15205157928 

13 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 10 陈乐 17751018731 

14 江苏省航空航天学会 10 刘晓民 025-84891655 

15 江苏省化学化工学会 10 王贵才 13805187841 

16 江苏省复合材料学会 10 庄璨 025-84891651 

17 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 10 蒋亮艳 13851467407 

18 江苏省通信学会 8 高兵 138514922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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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归口组织单位 立项名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

19 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5 吉春鹏 18661205277 

20 江苏省中医药学会 5 商璐 18915999711 

21 江苏省天文学会 5 解艳艳 18951991867 

22 江苏省气象学会 5 周晶 13921426608 

23 江苏省护理学会 5 孙翠华 15951606519 

24 江苏省省仪器仪表学会 5 张丁予 18915993668 

25 江苏省药理学会 4 王建鲲 13951608732 

26 江苏省水利学会 4 陈瑷 025-86338460 

27 江苏省汽车工程学会 4 戈凯 13951836651 

28 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 4 李梅 025-84505614 

29 江苏省药学会 3 魏臻 13813832680 

30 江苏省物理学会 3 胡海群 13675158641 

31 江苏省计算机学会 3 石克 13851531304 

32 江苏省土地学会 2 郑丽红 025-86599831 

33 江苏省抗衰老学会 2 吴畅 15951904335 

34 江苏省营养学会 1 钱佩阳 18136851460 

35 江苏省科技期刊学会 5 焦高星 13585111188 

36 江苏省可再生能源学会 5 袁银凤 18914736810 

37 江苏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5 李同春 13605174419 

38 江苏省对外科学技术促进会 5 张鹃 15951936897 

39 江苏省颗粒学会 5 严艳琳 13611596912 

40 江苏省抗癌协会 5 王哲 17745149027 

41 江苏省铸造学会 5 王文霞 15205191952 

42 江苏省地质学会 5 李季 13913828018 

43 江苏省材料学会 5 许迪 17701584266 

44 江苏省数字经济学会 5 杨逸 153651746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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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归口组织单位 立项名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

45 江苏省免疫学会 5 肖云 18114476690 

46 江苏省毒理学会 5 吴炜 13913848662 

47 江苏省心理学会 5 陈星星 17798530690 

48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5 宋媛媛 18915999736 

49 江苏省整合医学研究会 5 马悦 13770075171 

50 江苏省造船工程学会 4 谢荣 18905181886 

51 江苏省企业发展工程协会 3 李霄 15951905632 

52 江苏省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 3 李芳 13951890136 

53 江苏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 3 杨少蓉 13182921680 

54 江苏省自动化学会 2 王翔宇 13505158657 

55 江苏省信息技术应用学会 2 朱丽辉 13951634270 

56 江苏省岩土力学与工程学会 2 杨露 13601453240 

57 江苏省分析测试协会 2 周明 13770810997 

58 江苏省植物生理学会 2 叶晓青 13805164049 

59 江苏省消防协会 2 祝新宇 19805165835 

60 江苏省畜牧兽医学会 2 张则斌 18913389920 

61 江苏省照明学会 2 肖勇强 13851528202 

62 江苏省水土保持学会 2 顾慧 13750826471 

63 江苏省军工学会 1 陆燕 2583304802 

64 江苏省集成电路学会 5 周晓舟 18052829059 

65 江苏省农业工程学会 5 潘耿洁 18961113992 

66 江苏省振动工程学会 5 陈敏 13915822612 

67 江苏省网络空间安全学会 5 陶军 18551781267 

68 江苏省海洋学会 5 杨芳 13182929397 

69 江苏省真空学会 5 郭萱 13851780498 

70 江苏省低碳技术学会 5 徐旭冉 1381338038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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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归口组织单位 立项名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

71 江苏省工程热物理学会 5 陈晓平 13951898460 

72 江苏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5 李璐 13776678474 

73 江苏省卒中学会 5 戴馨 15651979685 

74 江苏省轻工协会 5 张威 13512528413 

75 江苏省内燃机学会 5 贾和坤 13952816773 

76 江苏省电源学会 5 周群 15261417419 

77 江苏省数学学会 5 崔小军 17768126538 

78 江苏省造纸学会 5 童国林 13951661109 

79 江苏省药物研究与开发协会 5 胡雨晴 19850859391 

80 江苏省地震学会 4 丁页岭 13813913276 

81 江苏省健康管理学会 4 邱山虎 13851726499 

82 江苏省电工技术学会 3 赵艺 13347710167 

83 江苏省微生物学会 1 何伟 13776690639 

84 江苏省室内设计学会 3 耿涛 18851168868 

85 江苏省制冷学会 2 孙亚娟 15601585890 

86 江苏省针灸学会 2 商璐 18915999711 

87 江苏省生理科学学会 2 胡志刚 13814007806 

88 江苏省声学学会 2 陶超 13305185321 

89 江苏省食品科学与技术学会 1 程力 13921171119 

90 江苏省智能制造工程学会 5 李资娟 18618435786 

91 江苏省系统工程学会 5 宋婷婷 18761850060 

92 江苏省工程图学学会 5 范海燕 13645553208 

93 江苏省核学会 5 林贤军 13913540857 

94 江苏省老年医学学会 5 赵潇 15651611800 

95 江苏省运筹学会 5 陈彩华 15850511531 

96 江苏省科学学与科研管理研究会 5 王天石 1395204126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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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归口组织单位 立项名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

97 江苏省密码学会 3 杨菀悠 15951992509 

98 江苏省冷链学会 3 张帅帅 18005146326 

99 江苏省古生物学会 2 胡春林 025-83282138 

100 江苏省发育生物学学会 1 殷东晨 18551606155 

101 江苏省生态学会 1 胡丹 13505191229 

102 江苏省心理卫生协会 1 常宇轩 18099299258 

103 江苏省神经科学学会 1 王培 1595175235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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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设区市科协） 

序号 归口组织单位 立项名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

1 南京市 71 徐华夏 15715157070 

2 无锡市 42 侯立勇 15052163968 

3 徐州市 8 李莹、董大周 13952283210 

4 常州市 52 张海根 18961236329 

5 苏州市 102 代会会 16605123650 

6 南通市 12 赵霞 13962999161 

7 连云港市 38 范传豪 13812327656 

8 淮安市 13 李亚强 18052352958 

9 盐城市 53 马春阳 13182101995 

10 扬州市 27 王昊天 18936260851 

11 镇江市 12 邹刚 13912105618 

12 泰州市 32 王蔚 18168556805 

13 宿迁市 18 罗列 138124013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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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 

    

 

 

（样表，以系统导出为准） 

 

 

姓    名  

一级学科  

研究方向  

所在单位  

 

    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 制  

2026 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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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姓名：填写申报人姓名。 

2.  学历：填写大学专科/大学本科/研究生；学位：填写学士/硕士/

博士，如无填“无” 

3．一级学科、二级学科、研究方向、申报类别、学科领域：请根据

所从事的科研活动认真填写，评审时将按学科领域、研究方向进行编组。 

4．专业技术职称：应填写具体的职称，如“工程师”“高级工程师”等，

请勿填写“副高”、“中级”等。 

5．所在单位及行政职务：填写申报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，应为法人

单位。属于内设机构职务的应填写具体部门。 

6．本人声明：由申报人对全部申报材料审查后签字。 

7．同行评议：应为具有正高级职称的相同专业领域内专家。 

8．所在单位意见：由申报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填写，加盖单位法人

公章。意见中应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推荐。申报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与实际

就职单位不一致的，实际就职单位应同时签署意见并盖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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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个人信息 

姓    名  性    别  

照片 

出生年月  民    族  

学    历  学    位  

籍    贯  政治面貌  

证件类型  证件号码  

一级学科  二级学科  

研究方向  专业技术职称 
 

申报类型 □科学研究类            □工程技术类 

学科领域 

□基础研究  □机械与运载工程  □信息与电子工程  □化工、冶金与材料 

□环境能源  □土木、水利与建筑  □农林  □生物医药  □其他 

注：请按照主要研究方向选择一个学科领域。新兴和交叉学科、工程管理

专业请选择相应的学科领域，不选择“其他”领域。 

所在单位  行政职务  

单位性质 
□政府机关   □高等院校   □科研院所   □其他事业单位 

□国有企业   □民营企业   □外资企业   □其他    

手    机  电子邮箱  

通信地址  

二、主要学习经历（从大专或大学填起） 

起止年月 校（院）及系名称 专业 学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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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工作经历 

起止年月 所在单位 职务/职称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四、创新价值、能力、贡献情况 

总结概述所从事的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、成果转化等情况，客观阐述本人的创新价

值和科研潜力。不超过 600 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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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代表性成果（对应创新价值、能力、贡献有关内容，填写代表性成

果。以下类别为示例，可选择性填写。） 

序号 类别 名称 时间 排名 
本人主要贡献 

（限 100 字） 
备注 

1 论文      

2 著作      

3 咨询报告      

4 发明专利      

5 标准      

6 
软件著作

权 
     

7 
科技成果 

转化情况 
     

8 
工程技术 

成果 
     

… ......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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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承担科研项目（课题）情况 

序号 承担时间 
项目（课题）名称

（排名） 
立项单位 

项目（课题）

资金/万元 

1     

2   
  

 

3   
  

…   
  

 

七、主要奖项情况 

序号 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奖励等级（排名）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6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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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资助培养期内个人计划与预期目标 

拟开展科学技术研究课题、项目等的名称及简介、实施计划安排、阶段性预期目标

等，限 800 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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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本人声明 

声 

 

明 

    

本人对《申报书》所填写各项内容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

性和合法性直接负责，并已征得所在单位同意。本人严格恪守学

术规范和科研诚信，保证无知识产权争议、重复申报、提供虚假

信息等科研失范行为。如获资助，本人承诺以本《申报书》为有

约束力的协议，严格遵守《江苏省科协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实

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，按计划认真开展科研工作，依法依规使用项目

经费。坚持科研诚信，若发生失信行为，本人将积极配合调查，

按照相关规定接受警告、撤销资助、限制申报资格等处理并记入

不良科研诚信记录。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有权使用本申报内容的

所有数据和资料。 

 

 

 

 

 

申 报 人 签 名：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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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推荐意见 

同行 

评议 

专家 

姓名 

 专业技 

术职务 

 工作 

单位 

 联系 

电话 

 

证件 

类型 

 证件 

号码 

 

 

推荐意见： 

 

 

 

 

专家签名： 

年  月   日 

专家 

姓名 

 专业技 

术职务 

 工作 

单位 

 联系 

电话 

 

证件 

类型 

 证件 

号码 

 

 

推荐意见： 

 

 

 

 

专家签名： 

年  月   日 

所在 

单位 

意见 

由申报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对申报人政治表现、廉洁自律、道德品行、学术科

研成就和发展潜力等方面出具意见，并对《申报表》及附件材料的真实性及涉密情

况进行审核，限 100 字以内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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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归口组织单位意见 

省级学

会/设区

市科协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江苏省 

科学 

技术 

协会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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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归口组织单位： （盖公章） 填报日期：   

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专业技术职称 研究方向 学科领域 备注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：   联系电话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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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科协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6 月 1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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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市科学技术协会

扬科协发〔2025〕15 号

关于印发《扬州市青年科技人才托举

工程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科协，各市级学会、高校科协、企业科协，各

有关单位：

《扬州市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实施办法》已经市委人才办

主任会议和市科协党组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扬州市科学技术协会

2025 年 3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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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市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全市产业科创名城建设，发现和扶

持有望成为未来科技领军人物的优秀青年人才，根据市委工作

部署，依据《江苏省科协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实施办法（修

订）》，设立扬州市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（以下简称托举工

程）计划，并结合本地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托举工程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落实新时代人才工作新理念新战略新举

措，充分发挥科协组织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培育作用，联合青年

科技人才所在单位，在全市范围内选拔和培养一批崭露头角、

具有较强创新潜力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，支持他们在创造力

“黄金期”潜心研究、深入探索，尽快成长为各领域高层次科技

创新人才的储备力量，为扬州产业科创名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

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。

第三条 托举工程采取“省管市托”模式，实施项目化运作，

每年选拔资助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，每人资助 3 万元，实施

周期 2 年。鼓励资助对象所在单位和县（市、区）科协、市级

学会给予相应配套资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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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托举工程原则：

（一）坚持服务创新发展，加快培育“613”产业体系和新质

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；

（二）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择优选拔，年度托举总量

控制；

（三）坚持精准托举，主要资助有基础、有潜力的基层一

线青年科技人才；

（四）坚持同行专家评议，每位资助对象至少经 2 位正高

职称同行专家评议并推荐。

第二章 实施条件

第五条 市科协为承担单位，负责托举工程组织实施。被

托举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或实际工作单位为所在单位。

第六条 承担单位应当具备以下基础与条件：

（一）有工作方案。包括被托举人名额、形式审查、专家

评审、组织公示等。

（二）有经费保障。须为托举工程设立相应的资助经费，

确保顺利实施。

（三）有组织基础。内部治理规范，历年的举荐或托举工

作实施情况良好。

第七条 所在单位应提供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有培养方案。包括培养工作组织机构、培养目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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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工作计划、经费使用计划等。

（二）有专家团队。团队成员由相同专业领域内学术权威

专家组成，对资助对象的学术成长与发展路径进行指导。

（三）有支撑平台。包括学术交流平台、科技创新平台、

职业发展平台、国际合作平台和跟踪服务平台等，应符合资助

对象成长成才需求。

（四）有工作基础。具备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发展的学科优

势、专家优势、资源优势和组织优势，在人才举荐、培养、评

价以及经费管理使用等方面应具有良好的工作基础和组织实

施能力。

第八条 资助对象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

心价值观，具有创新、求实、协作、奉献的科学精神和优秀的

学风、学术道德；

（二）在扬州工作，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；

（三）自然科学类、工程与技术科学类、农业科学类、医

学科学类及交叉学科的青年科技工作者；

（四）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、较强的创新能力、良好的科

研潜质，学术技术水平在省内同行中具备一定优势；

（五）曾入选过托举工程，已经入选市级及以上人才培养

工程（计划）并获得资金资助的青年科技人才一般不再作为资

助对象人选。



- 5 -

第三章 职责任务分工

第九条 市科协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制订托举工程实施方案；

（二）成立托举工程评审委员会；

（三）组织实施托举工程申报、审查、评审、公示、上报

等工作；

（四）联系资助对象所在单位，建立科研平台或联合培养

机制，为资助对象的成长提供条件；

（五）开展评估管理，建立资助对象个人档案和跟踪机制。

第十条 资助对象所在单位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对申报人的政治表现、道德品行、学术科研能力以

及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等进行审核把关；

（二）根据资助对象的个体特点和专业特长，确定培养方

向，制定培养目标与具体方案；

（三）吸收资助对象参与重点科研项目，支持申请科研课

题或独立承担技术研发工作；

（四）为资助对象参加高端国际、国内学术会议论坛等提

供机会和条件；

（五）配合做好评估管理，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。

第十一条 资助对象主要任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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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制定个人成长发展规划；

（二）积极主动落实培养计划；

（三）及时反馈个人成长情况；

（四）合规用好资助资金；

（五）参加科协组织的教育培训、科技创新、学术交流、

科学普及、建言献策等各项活动。

第四章 组织实施

第十二条 托举工程资助对象的遴选，按照以下程序进

行：
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省、市科协发布托举工程资助对象申报

通知，市科协利用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信息平台进行宣传

发动。符合条件的申报人经所在单位同意后，登录系统注册，

选择经费资助类型进行申报。

（二）形式审查。依据遴选条件，市科协对申报省、市科

协资助的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确定有效申报对象。

（三）专家评审。制定评审方案、召开评审会，通过专家

打分、投票的方式选出拟资助人选。评审专家不少于 5 名，应

为本学科领域内知名专家。

（四）公示上报。拟资助人选经市科协党组会议审议通过

后，面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上报省科协。

第十三条 省科协审核通过后，面向社会统一发布资助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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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名单，颁发入选证书。实施单位与资助对象签订资助合同书，

拨付资助经费。

第五章 经费管理

第十四条 资助资金在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，按照

包干控制、统一计划、统一进度、专款专用的要求进行管理，

主要用于被托举人在托举过程中所发生的相关支出，包括：

（一）开展调研、咨询、研讨、交流、培训等活动的费用；

（二）学术交流活动中涉及的会议费、差旅费等；

（三）编印购买图书资料、租用购置仪器设备、发表和转

化科研成果等费用；

（四）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活动的费用；

（五）科研工作中涉及的人员劳务、专家咨询、材料耗材、

设备运行维护、燃料动力及委托业务等有关费用；

（六）其他与托举工作相关的支出。

第十五条 托举工程资助经费下拨至资助对象所在单位，

资助对象有自主支配权，结合个人培养计划合理安排使用。

第六章 考核管理

第十六条 市科协负责项目实施进程的动态监督检查，对

未按规定执行经费计划或存在其他问题的，提出整改要求，督

促指导其整改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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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市科协按照省科协工作计划，在托举工程到期

前发布通知，开展评估验收工作。

第十八条 资助对象按要求填报托举工程结项报告书，经

所在单位审核通过后报市科协。

第十九条 市科协对所资助对象托举情况进行评估，作出

评估结论，会同资助对象所在单位总结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典型

案例、成果宣传材料等。评估不合格的，提出整改要求，督促

指导整改到位。

第二十条 市科协评估通过后，报省科协审定后颁发结项

证书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科协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抄送：市委组织部，市教育局、市科技局、市工信局、市农业

农村局、市卫健委。

扬州市科协办公室 2025年 3月 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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